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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齐物论》之“吾丧我”
——“吾我之辨”困境的和解

公骞翮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吾丧我”贯穿了《齐物论》的整体脉络，是解庄的重要突破点。本文首先梳理了历代注家对“吾丧我”的阐释。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聚焦讨论“吾我之辨”的困境。运用词源学方法探求“吾”、“我”的意象性至哲学性的转变过程。此为

“吾我之辨”困境的产生背景。在该背景下，探究到“吾我之辨”困境的成因在于“对象的对立”，因此导致天人关系的割裂。

揭示了《齐物论》中“大道之亏始于我”的思想。最后，以“庄周梦蝶”和“道枢”为例。可以得出，和解“吾我之辨”困境的

方法为：以一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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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吾丧我”历代注疏

历代皆有名家阐释经典古籍，留予后人理解经典的思路。

各注家结合原典，在前注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并立于自身的哲

学角度，表明观点。“吾丧我”因形象神奇，言谈玄妙。而

导致其注者众声喧哗。莫衷一是。基于该章在 《齐物论》中

“首屈一指”的位置，解《庄》名家多将其置于《齐物论》

的思想结构中诠释。其思想结构由标题之旨而分为：齐“物

论”、“齐物”论与“齐物我”三个层次。因层次而有重视齐

论、或强调齐物的区别。以哲思见长的郭象与王夫之为例，前

者便偏齐物，后者则重齐论。

“吾丧我”是一则寓言。故而，注解不仅是通过对于“吾

丧我”字眼的论证，另需通过寓言情节及隐喻而呈现。章太炎

与林希逸相较于王、郭，更为侧重立足于寓言。寓言中，作者

描述了子游对子綦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状况的疑惑，及子綦对

子游的解答。答案内容包括“吾丧我”及“三籁”两个层次。

此两者均为比喻，前者贴近问题，后者则引申其意义。着眼于

前者，则“吾丧我”便可以是“吾忘我”，“吾”保持其主

语的地位；如果强调后者，则物我不分，系于天然，同时，

“吾”“我”差异似乎就被掩盖。

（一）郭象注

“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

故都忘外内，然后超然俱得。”将其释为：不谴是非、忘已忘

物、自得自然的状态。

（二）王夫之注

“夫论生于有偶；见彼之与我异，而若仇敌之在前，不相

下而必应之。而有偶生于有我；我之知见立于此，而此以外皆

彼也，彼可与我为偶矣。赅物之论，而知其所自生，不出于环

中而特分其一隅，则物无非我，而我不足以立。物无非我者。

唯天为然。我无非天。而谁与我为偶哉？故我丧而偶丧。偶丧

而我丧，无则俱无，不齐者皆齐也。”

王夫之则依其齐“物论”的理解，强调“丧我”是齐论的

前提。齐我则为齐论的思想环节。

（三）章太炎注

章太炎提出用“藏识”或所谓“原型观念”解释“我”的

性质。（参见《章太炎学术论著》，第 273 页）从唯识论出

发，由破除自我执着，进而破除外在事物的执着。即进行“丧

我”的新译释。问题不仅是“我”必须丧。而目是我如何可能

“丧”。抓住“丧我”的关键在于对“我”的理解，这就超越

了郭、王，把“我”作自明的现象略过，而直接谈论“丧我”

或“无我”的疏漏。

（四）林希逸注

“吾即我也，不曰我丧我，而曰吾丧我，言人身中才有

一毫私心未化，则吾我之间亦有分别矣。吾丧我三字下得极

好！”

林希逸是注家中最先注意到“吾、我”差异的。后文的叙

述将从“吾我之辨”展开。

二、“吾我之辨”的困境

（一）困境的背景：从“小学”通往哲学

通过“小学”考证探讨“吾我之辨”，是理解“吾丧我”

的重要途径。前人的研究体现为三个角度：语义、语用、语

法。《说文》：“吾，我自称也”，“吾”和“我”的词义并

无本质不同，因此，学者多通过语用特点、语法位置的对比来

展现其差异。如陈少明先生指出，“‘吾’是一般的自我称

谓，故它常作为主语使用；‘我’则相对于与非我关联时的自

称，如今天沿用的你我、人我甚至物我等说法，他可以用作

宾语，也可以用为主语。”这是典型的语用、语法的辨析。

但这种差别是“倾向性”的，而非“规定性”的，我们看不到

“吾”和“我”之间具有鲜明的“概念性”的分别。

“概念性分别”的不足让“吾”与“我”的辨析陷入含

混，问题在于，这是否是语义比较的唯一视角？或者说，语义

是否完全等同于概念? 对此，词源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

示。王宁先生指出，“词汇意义是显性的、概括性的，词源意

义则是隐性的、意象性的。”词源意义的特点决定了词源学方

法对“吾丧我”的适用性。首先，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的关系

是辩证的，前者相同，后者则不同；后者相同，前者则不同。

“吾”和“我”在概念层面（属于词汇意义）的一致性，恰恰

说明了它们的词源意义是不同的；二者之间缺乏“概念性的分

别”，却有着“意象性的分别”。其次，就《庄子》而言，

意象性是其最鲜明的思想特征及语言风格。因此，“吾”和

“我”的词源比较对理解“吾丧我”的思想意蕴与语言特点，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上的“小学”阐释，是理解“吾丧我”的基础与工具。

《庄子》作为思想史专著，从“小学”通往哲学的过程，是

“吾我之辨”困境的形成背景。

1.词源意义。

（1）“倾斜”之我。

上古汉语中，“我、俄、峨、騀、硪”是一组同源词，其

词源意义与“倾斜”意象有关。

a.《说文》：“我，施身自谓也。或说：  我，顷顿

也。”“我”是自我称谓，“顷顿”是理解其词源意义的关

键。《说文》：“顷，头不正也。”“顿，下首也。”皆为头

部之倾斜。

b.“俄”与“我”同源，本义亦为倾斜。《说文》：

“俄，顷也。《诗》曰：仄弁之俄。”按：《小雅·宾之初



·2491·

理论研究

筵》作“侧弁之俄”，“仄”与“侧”皆为倾斜之义，描写宾

客酒后纵情舞蹈，头上皮弁倾斜将倒之状。“俄”又有“俄

而”之义，表示时间之迅忽，事物之倾倒只在瞬息之间，故引

申为此义。《段注》：“寻今义之所由，以俄顷皆偏侧之意，

小有偏侧，为时几何，故因谓倏忽为俄顷。许说其本义以晐

今义，凡读许书当心知其意矣。《匕部》曰：‘顷、头不正

也。’《小雅·宾之初筵》笺云：‘俄、倾皃。’《广雅》：

‘俄、衺也。’皆本义也。”

c . 騀 为 马 头 之 倾 斜 ， 《 说 文 》 ： “ 騀 ， 马 摇 头

也。”“駊，駊騀也。”駊与跛同源，皆倾侧之貌。

d .峨、硪为山石之倾斜。《说文》：“峨，嵯峨

也。”“嵯峨”即“崔嵬”之音转，《山部》：“崔，大高

也。”“嵬，高不平也。”为山势高峻，陡峭不平之貌。《说

文》：“硪，石岩也。”亦为高峻倾侧之貌。

（2）“相遇”之吾。

吾与“五、晤、啎、午、忤、遇、迎、逆”等同源。其词

源意义是一种“相遇”状态。

a.《说文》：“五，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陆宗达、王

宁先生从“午”出发，考察了它们的词源特点。

b.午象杵形，杵是舂米的工具，抵捣是杵的动作，所以，

午引申为抵御、对抗，又引申为相对、相遇、相触，又引申为

禁止。从吾之字多为午的同源字。

c.啎有逆义，晤有相对、相遇之义，圄、敔有禁御之义，

衙有逆止之义，龉有相恶、相触之义，语有论难之义，吾与汝

为对称，都是午的同源字。

2.哲学意义。

（1）主体之我。

陈静先生指出，“在庄子那里，‘我’是对象性关系中

的存在，永远处于物我、人我、彼此、彼是、是非的对待性关

系之中，相对于不同的对象，‘我’又具体地展现为形态的和

情态的存在。”在《庄子》中，对“我”的理解体现为三重角

度：人物关系中的“我”、形体的“我”与精神的“我”，后

两种“我”的性质又是以人物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倾斜”

和“我”的关系在于，自我意识具有“倾斜”特性，它的实质

是一种人物关系的不对等性。在人与物、心与万象、主体与存

在之间，由对于“我”的认知而导致了以“我”为中心的关系

倾斜与认识偏重。这就像一个身躯沉重的人跳上跷跷板一样，

他的位置下陷，周围的人则都向他倾斜——打破均平，发生倾

斜。“我”在人物关系中是最重要的，一切事物都以之为中心

进行倾斜。

（2）本真之吾。

在《庄子》中，“相遇”是一种均平的状态。人和万物

之间并没有“倾斜”的一方在均平的关联中互相敞开。“相

遇”中的人与物具备本源性的平等关系。其次，“相遇”是一

种无待的状态，人物之间不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向着

整个的生命融化。相遇者突破了主客、人物之间的对待关系，

也排遣了相应的概念、记忆、知识与想象，从而进入真实生活

的完整性。最后，“相遇”是一种非选择、非功利的状态，

它不是紧张寻伺，而是不期而遇，通过消解人物关系的目的

性而获得自由；与世界自由相遇之时，即可自由离场，“物我

相遇”恰意味着“物我相忘”。“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

术”（《庄子·大宗师》），通过“丧”与“忘”契入江湖，

在天下未裂的“道术”中自由相遇，这是一种平等无待的自由

境界，它根植于人的精神内在，也折射为身体状态，更体现在

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为立足个体而回归“前个体”的本源性完

整提供了关键的精神进路。在“吾”的相遇中，无论是形体的

“我”、精神的“我”还是人物关系中的“我”，都得到了彻

底的超越与排遣。

（二）困境的成因：对象关系导致天人割裂

“吾我之辨”的哲学意味首先在于——“我”的确立。

“吾丧我”当中包含着对人类困境的深刻思考。庄子认为，大

道之亏始于“我”。

古代汉语中，“吾”与“我”都是第一人称自称。然而，

在庄子这里，“吾”和“我”乃是人的两种存在状态。“吾”

指真我，是人的本真状态。在“吾”的状态下，我与道合为一

体，没有分殊，自由自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

一”。（《庄子·齐物论》）而“我”，则无时无刻不在对象

关系当中，所谓“与物相耦谓之我”。“我”的彰显乃是“本

真之我”的具体化，亦即是“吾”的堕落：“我”的确立乃是

主客体关系的源头，自此，“我”从道遥无拘的状态固定下

来，再也无从参与万事万物的流变，之后便始终处于物我、彼

此、是非的对峙和消磨当中，不见自我，不见天地，不见本

心，不见真知，亦即是不复自由。

对于困境的成因，庄子是这样分析的：“有以为未始有

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

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庄子·齐物

论》）

这段话揭示了世界一点点明晰而人一步步困囿其中的过

程，也是原始之“在”走向经验世界的过程。在物我浑然一

体的状态之后，人们首先区分了物与我；继而区分了此物与彼

物，明确了它们的界限；最后形成了是非、好恶、美丑、成败

等观念。界别完成之日，便是大道亏缺之时。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概念值得我们注意：“耦”和

“封”。“耦”指的是对象性关系的确立，即是说，“吾”失

去了浑元状态，从天地之间抽离出来，自此独立于并且对立于

万事万物，成为“我”。而与之相应的事物便成为客体，成为

“我”认识和驾驭的对象。这是物与我的区分之始。以“耦”

的确立为出发点。人就此告别本然状态，背离了大道。也正是

以“耦”为基础。事物间的界限和分化显明出来，这就是所谓

的“封”。“封”有两个层次：首先，是经验层次上的，即人

意识到万事万物之间已经有了界别，但还不能准确地表达和指

示它们；其次，是观念层次上的，即人对事物的认识发生了分

化，从而产生是非、好恶、成败等观念，导致了存在的进一步

分化。

可见，由于主客体关系的确立，物与我的界分前所未有的

清晰和绝对。人被彻底从天地万物中剥离了出去。从此，他与

世界、与他者、乃至与其自身的关系都出现了困难。

若要在此困境当中谋求一线生机，解决方案则是

“丧”——以一为宗。复归“混沌”的状态。

（三）困境的和解：丧——以一为宗

“丧”，是“吾我”之间的行动桥梁，也是解开“吾我

之辨”困境的钥匙。其基本字义，包括丧失与丧生。后者也引

申为丧礼。前者如“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

土也”。（《庄子·德充符》）后者如“孟孙才。其母死，哭

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庄子·大宗师》）郭象

注丧为忘：“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

哉！故都忘外内，然后超然俱得”。将丧变为忘，便把一种客

观状态变成一种意识行为，“忘我”、“自忘”即是“以一为

宗”。

1.庄周梦蝶之“与物为一”。

在《齐物论》最后，庄子讲述了一个美妙的故事：“昔者

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

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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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当庄子梦为蝴蝶之时，翩翩而舞，完全忘却了庄子的“主

体之我”。但这终究是梦，醒来之时，又回复到“本真之吾”

的庄子。此时，一个念头自然浮现：“周之梦为胡蝶。”若不

以现实世界为限，从另一个世界来看，那么此现实世界的庄

子乃成为梦中的庄子，而梦中庄子所意识到的彼梦世界中的蝴

蝶，或者即是庄子的本来面貌呢。所谓：“胡蝶之梦为周。”

“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如庄子所说“周

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是分别性的意识。郭象《注》云：

“今之不知胡蝶，无异于梦之不知周也。而各适一时之志，则

无以明胡蝶之不梦为周矣。”肯定了在不同的视野当中，不同

的现实与梦之别各有其成立的可能。

在《齐物论》中，庄子强调要以明净之心去观照万物之实

相。“庄周梦蝶”中的“物化”概念，表明了在“道”的视野

中，“物”之间迁流变化的无限可能。当万物处在浑融一体之

境界，其间的种种分别自也就不复成立了。由此，不必执著于

彼与此、现实与梦境、生与死之类的分别，更不必去争辩美与

丑、是与非、好与恶等。综上，“物化”之旨，在于消解特定

立场的偏执，及与天地万物一体。恰恰与本篇开始“吾丧我”

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中心观念相互照应，

相互契合。

《齐物论》以“吾丧我”开始，而以“庄周梦蝶”为终。

始与终首尾照应，化蝶正是“吾丧我”的真实写照。在万物与

“我”为一亦即“道”的境界里，并不存在是与非、美与丑、

好与恶，甚至连分辨醒梦的标准都不存在了，正因如此，庄子

最后说，“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吾丧

我”并非是指我的不存在，而是指抛却假我（小我）之后，真

我（大我）与物一体、与物合一之“物化”状态。颜成子游看

到南郭子綦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其实这只是表面，南郭子綦

真正的状态却是“以明”、“葆光”、“朝彻”、“见独”而

与物为一。

2.摒弃自我之“万物为一”。

《齐物论》中，庄子提出了“道枢”的概念。试图借此

摈弃“自我”。“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

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也。故曰莫若以明。”

庄子的疑问在于，世间果真存在彼此、是非之别吗? 对

此，庄子主张超然的立场——“彼是莫得其偶”，即是说彼此

不相对待、不置身于对象关系当中，这就是道的枢纽。只有合

于道枢才能顺应无尽的流变。此观念的提出，意在解决两个维

度上的问题：首先，破除物与物之间的壁垒，即看到彼与此、

是与非、妍与丑等看似对立的概念深处的统一；其次，更进一

步，破除物与我之间的壁垒，这是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此举

必须先行破除“我之为我”的执念，并随之彻底摈弃认识活

动，从而达到“丧其耦”的状态，进入物我齐一的超越之境。

对于庄子而言，“得其环中”的人，就是回归于“道”的人。

这样的人放下了“我执”与“成心”。与世界重新融为一体。

因而也就远离了彼此、是非，达到了自由之境。

“道”是绝对的、超然的、包罗万象的，同时它也是无

成、无毁、无所不在的。在庄子那里，道就是作为整体存在

的世界本身，万物众生都在其中，流转往复，生生不息。所谓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正是主张把万

事万物视为世界展开的形态、视为“道”的表现形式，这些形

态之间当然也就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同理，“以道观之”，

可以超越现象层面上的差异。超越是非、美丑的界限。从而直

接揭示万物内在的相通性。庄子所谓齐物，实则是说，在“大

道”面前万事万物都是一体，无封无耦，圆融充沛。无可界

分。而只有取消了那个认识着和对象着万事万物的“我”、解

构掉那个设置主客体关系的“主体”，“耦”与“封”才得以

破除，而齐物才得以成为可能。

“道”并不否定万物之分，而是反对将“我”孤立，与

“彼”对立，强调万物为“一”。认识到天地之道相通为一，

就要反省人心，以“吾”丧“我”。“我”是现实主体，是有

形、有情、有欲、有成心、处于一定关系中的存在；“吾”

是对“我”的否定，是真我，具有绝对性、完善性。所以，

“吾”丧“我”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有自我意识，能自我反思。

那么，何为“吾丧我”？南郭子綦“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

耦”，颜成子游说“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

乎”。由此可见，“丧我”包括两个方面：形与心，即是不被

个人情、欲所困，去除人的成心，不以成心为出发点，劳神费

心，不以知为荣耀，用天地万物，争是非之名。“吾丧我”看

似是一种负的方法，从道来看，也是一种正的方法，不断地

丧，也在不断地正，迷途知返，“虚”心应物，不断的趋向

“道”，最终达到“知通为一”，认识到宇宙中的“自己”，

万物是一，物我是一，物论是一。

三、结语：不断追寻本真

通过对于“吾我之辨”困境的浅议，可窥知，《齐物

论》中的“辩”，乃是以辩止辩。目的在于，认识本真的自己

（亦即一元之“道”）。在道家哲学中，“道生一”，存在

（“道”）是一元的，而现象世界则表现为二元对立（包括

世人所热衷的争辩和评判）。保持觉知，力求无知。不争辩，

不评判，在觉知当中追寻本真的自己。理解“道”的不垢不

净、不美不丑、无是无非、无好无坏。如其所是，本无分别。

如此，“真我”可得以显现，“真我”即是“道”、亦即真

理、真知、存在。在庄子看来，“吾”即是不可言说的存在

（道），是觉知者。“吾丧我”，以至“庄周梦蝶”之寓意，

实际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终极追问。认识自已，寻找自

己，回到自己，安住于自己，乃是庄子哲学之终极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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